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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本案經調查及追蹤後，已促使僑委會偕同相關機關改善，分述如下： 
1. 提升技專畢業生留臺就業比率，至 113 學年度已達 86.72%。

2. 僑委會業修正規定，經公告之專輔學校不得承辦，並明定「招生學校經檢舉與人力仲介

（以個人或成立各類機構包裝）掛勾或刊登不實廣告，經查證屬實，停止該校未來 3 年

承辦資格」等措施。 
3. 僑委會等機關持續改善招生審查及查核作業，經駐外代表處查告 113 學年度某國 780 件

申請報名表件疑似仲介涉入招生，不予辦理資格審查及分發作業。 
4. 113 至 114 年間已辦理 30 校次無預警訪視，扣減違規學校補助款 30 萬元及核減 115 學年

度招生名額；至 115 年 3 至 4 月間，已辦理 7 校次無預警實地抽訪，顯示未有違規代管

情事。

5. 自 115學年度起正式將華語文能力A1列報名門檻，以確保基本語言能力，本次通過率約

42.6%。 
6. 勞動部 113 年間兩度修正僑外生評點制規定，上限提高為 200 點（70 點合格）；截至 115

年 1 月底止，僑外生有效聘僱許可約 2.1 萬人次，其中約 1.9 萬人次係透過評點制留臺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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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: 結案存查。


